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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法例以對在港珠澳大橋一帶水域航行的船隻施加限制的小組委員會主席 

何俊賢議員, BBS 

 

何主席鈞鑑： 

（有勞陳向紅秘書代交主席） 

 

有關修訂法例以對在港珠澳大橋一帶水域航行的船隻 

施加限制的意見書 

 

近年，政府先後落實及擬議的海上計劃頻繁，各種海事工程及基建建設、限

制區及海岸公園，甚至近期擬議於北大嶼山水域設立的航道等，均相繼遍布於各

區海域，嚴重削減漁民可作業範圍。然而，政府過往多次在未有充份向各海上持

份者作出諮詢的情況下，便強加推行相關計劃，不但令受影響的業界對此排山倒

海式計劃感到無所適從，亦使漁業界憂慮是次對在港珠澳大橋一帶水域航行的船

隻施加限制的修訂通過後，將會進一步打擊本地漁業發展。就此，本會藉向委員

會提交意見書，盼政府能針對以下問題作出改善，並儘快回應業界關注的事宜，

以釋除疑慮。  

 

1. 鑑於不少漁民反映，政府過往在推行各項計劃，甚至對現有條例或相關守則

作出修訂時， 均未有充份諮詢業界意見，令他們有感被受忽視。而是次修訂 

裡，雖然政府已從某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等場合上，取得各委員、各界別的 

支持；但事實上，漁民作為海上持份者之一，卻絕大部分未能參與諮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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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導致部分受影響的漁民根本未能清晰了解有關修訂內容，甚至出現

毫不知情的情況。長遠而言，絕對是嚴重阻礙業界發展的要害，加上政府只

向個別業界進行諮詢，難免令人感到有關手法偏頗，欠缺公允。  

 

2. 承接上述原因，由於部分受影響的漁民對是次修訂內容沒有深入了解，而當

局發出的資訊裡亦未有清晰交代，使該等漁民十分憂慮有關修訂通過後，將

對其作業模式帶來相當的負面影響，從而大量減低漁獲收入。故此，希望當

局能回應以下問題，以釋除業界疑慮： 

 

i. 當局有否對限制區域內的船隻訂下航速限制，以及設立減速區域？如有，

詳情為何，並請分別就該減速範圍及航速來詳述； 

ii. 當局有否就船隻使用不同限制區域進出時設有限制條件，如限令某高度

/類別的船隻繞道等； 

iii. 鑑於限制區域內已列明禁止捕魚的指示，然而當局的交件中並未有清晰

交代該區域範圍的詳情，令受影響漁民難以跟從，亦憂慮條例修訂後其

作業範圍被大幅削減，故請分別就限制區域範圍及可捕魚的水域範圍作

詳細闡述。 

 

3. 過往業界亦曾多次反映指政府於有關計劃或修訂落實後，就資訊的發放渠道

及方法上處理極度不恰當，導致大量受影響的漁民未能及時知悉並作出相應 

配合措施，從中受到極大困擾。因此，希望政府往後能增加資訊發放的透明

度，保障漁民獲取信息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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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以上問題反映出政府不論在諮詢程序、資訊發放渠道，甚至協助業界了

解政策的工作不足等，令業界不滿聲音此起彼落，亦因而引起部分受影響漁民對

其作業發展的憂慮。故此，本會促請政府來年除了要檢視現有的諮詢程序，及改

善現有的資訊發放透明度及渠道外，更請務必儘快回應業界關注的問題，釋除疑

慮，讓本地漁業能持續穩健發展。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謹啟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